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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大市民朋友们：
大家好！近年来，国家防范打击非

法集资力度不断加大，传统非法集资逐
步减少，但非法集资并未销声匿迹，而是
不断改头换面，翻新升级花样手段，从吸
储到理财、从投资到养老、从线下到网
上、从城市到农村，隐蔽性、欺骗性越来

越强。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群众投资渠道
少、金融信息匮乏、理财知识欠缺、防范
意识薄弱又急于投资获利心理等弱点，
以高回报、低风险等为诱饵大肆开展非
法集资活动，引诱群众上当受骗，已经危
及到您的资金安全和切身利益，严重影
响我市的平安、和谐、稳定。

在此，郑重提示您：请您珍惜自己的
血汗钱，保卫父母的养老钱，守住子女的
读书钱。远离各类非法集资，牢记“天上
不会掉馅饼”，不听不信不转账，看紧捂
住“钱袋子”，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切实保
护个人财产。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充分
发扬大同市“主人翁”精神，积极参与全

市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，积极举报各
类非法集资行为，用我们的力量守护我
们的城市。

全市非法集资举报热线：
0352-12345 1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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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法集资，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
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
定，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
报 等 方 式 ，向 不 特 定 对 象 吸 收 资 金 的 行
为。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朋友的安全防
范意识，提高风险识别能力，远离非法集
资，避免和减少财产损失，在此，大同市处
非办呼吁广大市民朋友们：

一、投资前要谨记确认对方的融资合
法性

除了看是否取得企业营业执照外，重
点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或经金融管
理部门批准。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里的“投
资”“资产管理”等字样不代表其可以从事理
财等金融业务，一定要以金融牌照表述为
准。从事特定金融业务许可证，由人民银
行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、证监会颁发。

二、谨慎投资，时刻谨防高利诱惑
面对高息“诱饵”不动心，切记“收益超

过 6%就打个问号，超过 8%就很危险，超过
10%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”。高收
益意味着高风险，还可能是投资骗局，投一
次就血本无归。面对造势宣传（以及“熟

人”介绍、“专家”推荐等）不轻信，一旦发现
宣传内容中含有或暗示“有担保、无风险、
高收益、机会难得、稳赚不赔”等内容，应提
高警惕。

三、参与非法集资,不受法律保护
根据我国法律法规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。因参与
非法集资活动而受到的损失，由参与者自
行承担，其利益不受法律保护，所受损失不
得要求政府、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承担。

四、全民参与，及时举报
广大市民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个人信

息，关注政府部门发布的非法集资风险提
示，遇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及时拨打举报
热线电话，或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举报
投诉。

最后提醒您，非法集资是严重的违法
犯罪行为，组织非法集资必受法律严惩；参
与 非 法 集 资 不 受 法 律 保 护 ，自 行 承 担 风
险。希望您“警惕高利诱惑，珍惜一生血

汗，远离非法集资”!
注 1：非法集资行为一般具有以下特

征：一是“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
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”，即非法
性，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是指中国人民银
行、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（国家金融监
督管理总局、中国证监会）和国务院外汇管
理部门。二是“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
他投资回报”，即利诱性。三是“向不特定
对象吸收资金”，即社会性，“不特定对象”
指的是社会公众。

注 2：目前，居民关注度较高的投资渠道
主要包括存款类，公众理财类，以及私募类。

可以面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的机构是
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许可设立的各类
银行机构。可以面向社会公众销售理财产
品的机构包括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
中国证监会许可设立的银行、证券公司、期
货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取得证券投资
基金销售资格的保险机构、证券投资咨询

机构、独立基金销售机构。可以面向合格
投资者募集资金的机构包括信托、私募基
金等。投资前，建议您到证券投资基金业
协会网站查询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是否登
记。同时，您必须达到一定资产和收入要
求，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承担能力，投
资单个产品一般有最低金额限制，不得汇
集他人资金投资。相关机构不得进行公开
营销宣传，不得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。

中国人民银行网站：
http://www.pbc.gov.cn/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许可证信息查

询平台：
http://xkz.cbirc.gov.cn
中国证监会网站：
http://www.csrc.gov.cn/pub/newsite/
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：
https://www.amac.org.cn/
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：
https://www.safe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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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绝高利诱惑 远离非法集资
——致市民的公开信

防范非法集资宣传


